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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和旅游部文化科技司关于推荐 2018年度

文化艺术研究项目和文化智库项目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厅 (局 ),有关直属单位 :

为贯彻落实中央 《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

见》,整合社会各方研究力量关注文化和旅游建设实践,文

化和旅游部文化科技司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

室现开展 2018年度文化艺术研究项目和文化智库项目推荐

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研究方向

围绕坚定文化自信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传

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、构建现

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、加快发展现代文化产业、推动文化和

科技融合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、加强文化法治建设、提高文

化开放水平、加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等重要任务,深入实

际调查研究,加强战略性思考,开展前瞻性研究,体现服务

决策的特点。

二、基本要求

(一 )2018年度文化艺术研究项目申报主体为个人,申

请人须具各下列条件: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;具

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,能够承担实质性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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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工作;具有副高级以上 (含 )专业技术职称 (职务 ),或

者具有博士学位;申请人所在单位需设有科研管理职能部

门。文化艺术研究项目要结合自身研究优势和研究特色,确

定 1个研究方向自行设计具体题目,课题名称的表述应科学、

严谨、规范、简明,一般不加副标题。

(二 )文化智库项目申报主体为 、科研机构及企事

业差位,鼓励不同研究机构联合申报,联合申报须确定一家

申报主体作为责任单位。申报单位须具各以下条件:在文化

和旅游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力量和学术积累;设有专门

负责科研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;具有期刊、网站等多层次的

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载体。文化智库项目要突出研究重

点,体现有限目标,不宜过于宽泛,避免大而全,子课题数

量一般不超过 5个。

文化智库项目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。首席专家可以从责

任单位产生,也可由责任单位聘任。每个项目组只可设置 1

名首席专家。首席专家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,

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;在文化和旅游研究领域具有深厚

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经验,社会责任感强,学风优良;

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厅局级以上 (含)领导职务,能够

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并担负科研组织指导职责。

(三 )文化和旅游部机关工作人员不能申报或者参与申

报文化艺术研究项目和文化智库项目。

三、推荐程序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厅 (局 )负 责组织本地区项

目推荐工作,每个省 (区、市 )择优推荐 2018年度文化艺

术研究项目 2-3项 ,推荐 2018年度文化智库项目1-2项。



申报人或申报单位填写相应 《申报书》,推荐单位签署推荐

意见、加盖公章,并填写 《推荐项目汇总表》(相关材料电

子版请在网站下载,路径:文化和旅游部网站主页→工作动

态→文化科技司 )。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直属单位可直接报送

本单位项目,文化艺术研究项目和文化智库项目各限1项。

四、项目评审和委托立项

我司将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推荐项目进行评审,评审结

果报部审批后,委托一定数量的项目开展研究工作,并拨付

相应委托研究经费。文化艺术研究项目研究周期为 1-1.5年 ,

委托研究经费为 6-8万元;文化智库项目研究周期为 3年 ,

委托经费 30万元,分期拨付。

委托立项后,各项目组需根据立项通知书要求,定期报

送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五、报送时间和方式

我司委托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受理推荐项目,请于

2018年 7月 31日 前报送推荐材料纸件(《申报书》一式 8份 ,

《推荐项目汇总表》1份 ),同 时将上述材料电子版发送至电

乓阡由阝箱舒: qgyskxgllbia)163.corn。

寄送地址: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官大街戏楼胡同 1号 中国

艺术科技研究所,邮政编码:100007

联系人:姚宇航

电 话:010-87930753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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